
公民黨就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意見書

中央政策組曾於 2015 年發表研究報告，指出香港是全世界最適合用

電動車的地方。隨後數年，電動車政策朝令夕改， 2017 年政府更取

消全數豁免首次汽車登記稅的政策，令到電動車發展停滯不前。即

使後來推出一換一計劃，但申請條件繁複嚴苛，政府經過 11 個月才

順應民意作出修訂。截至 2019 年 11 月，全港已登記私家車數目大

約有 620,000 輛，當中 12,000 輛是電動車，只有 2%。去年申訴專員

公署亦發表調查報告，批評政府發展電動車的七宗罪，可見政府的

工作是完全失敗。  

公民黨認為環境局及運房局應全面檢討電動車政策，進一步推動電

動車普及化，創造路面零排放的環境。公民黨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1. 訂立明確目標

電動車普及化是國際趨勢。為了應對全球暖化問題，多個國家都訂

立了時間表禁止銷售汽油車，挪威的目標是 2025 年；冰島、荷蘭定

於 2030 年，英國和法國則定於 2040 年。中國的「十三五」規劃提

出到 2020 年，電動車的內地市場份額要達到 5%， 2025 年更要達到

20%。特區政府必須展現視野和決心，參考其他國家訂下具體電動車

普及化目標，才可以衡量政策成效。  

2. 增加公共充電設施

充電設施是推動電動車不可或缺的配套，但香港的公共充電設施數

目嚴重不足。截至去年 9 月，全港有 2,506 個電動車公共充電器，相

對於全港有 12,650 輛電動車，若扣除 923 個過時的慢速充電器，實

際上只有 1,583 個中速及快速充電器供電動車充電，即平均每 8 輛

電動車才有一個充電器。隨著電動車漸趨普及化，新登記電動車增

長會加快，政府必須將過時的慢速充電器提升至中速及快速，並大

幅增加公共充電設施。  

政府亦應該善用政府物業及公營機構的泊車位安裝充電設施。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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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前政府回覆公民黨郭榮鏗議員的查詢，現時房委會轄下有 165 個

停車場，共有約 31,100 個泊車位，但當中只有 24 個停車場裝有公

共充電設施。不少近年才入伙的公共屋邨則只有慢速充電器，形同

虛設。公民黨要求政府盡快在所有房委會轄下停車場加裝中速或快

速充電設施，完善公共充電網絡。  

 

3.  支援私人住宅安裝充電設施  

 

政府推出為期 3 年的 20 億元先導計劃，希望資助私人住宅提升停車

場充電基礎設施。但現時非電動車車主仍然在業主組織佔多數，政

府必須透過教育工作讓他們明白提升基礎設施的重要性。同時，不

少業主組織都表示相關工程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審批，政府應該成立

一站式支援中心，減少官僚程序，為私人住宅提供更有效率的支援。  

 

4.  延續一換一政策  

 

早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自從推出一換一計劃以來， 9 成車主都

透過該計劃購買電動車。但一換一計劃將於明年 3 月完結。現時電

動車普及率只有 2%，政府必須延續政策誘因才可繼續吸引市民轉用

電動車，避免重蹈朝令夕改的覆轍。  

 

5.  政府增加採購電動車  

 

截至 2018 年底，政府的車輛總數為 6,562 輛，當中只有 253 輛是電

動車，不足 4%。由 2016 年至 2018 年，政府只是購買了 29 輛電動

房車及客貨車，非電動房車及客貨車則有 1,320 輛，可見政府完全忽

視採購零排放車輛的責任。  

 

聯合國潔淨能源部長會議於 2010 年成立電動車倡議論壇，推動全球

電動車發展。8 個 EVI 成員國更於 2016 年簽署及發表「政府車隊共

同宣言」，承諾增加政府車隊的電動車數目，同時呼籲其他國家仿

效。特區政府應該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，建立政府電動車車隊，帶頭

實踐路面零排放的目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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